
“定位与目标”项目要素释义

三个要素：办学定位；培养目标；人才培养中心地位。

学校的办学定位与目标是学校的顶层设计，主要指发展

目标定位、层次类型定位、服务面向定位、人才类型定位等。

学校的办学定位直接引领和统率学校各方面工作，对学校的

建设和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要素1：办学定位

办学定位含两个要点：学校办学方向、办学定位及确定

依据；办学定位在学校发展规划中的体现。

学校办学方向和定位主要看其是否符合经济和社会发

展需要，是否符合学校自身发展实际。学校定位不是一个口

号，要通过审阅学校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学科专业建设规划、

师资队伍建设规划和校园建设规划等材料，考察培养方案及

培养过程，分析人才培养与办学定位的符合度。需要注意的

是，发展规划应能体现学校的所生所长的区域优势和趋势，

并应把学校服务的区域和功能用阶段目标明确表达出来。

要素2：培养目标

培养目标含两个要点：学校人才培养总目标及确定依据；

专业培养目标、标准及确定依据。

培养目标反映了学校对人才培养质量的预期与追求。培

养目标包括学校人才培养总目标和专业培养目标两个层面。

学校人才培养总目标是人才培养的总纲，在学校人才培养工

作中起统领作用。学校应根据人才培养总目标，对所拥有的

每一个专业（如果按专业大类培养，即指专业大类，下同）

制定专业培养目标。某一专业的培养目标是该专业人才培养



的总纲，是该专业构建知识结构、形成课程体系和开展教学

活动的基本依据。专业培养目标要与学校办学定位及人才培

养定位相符合，要与国家、社会及学生的要求与期望相符合；

专业培养目标应包括学生毕业时的毕业要求，应能反映学生

毕业后一段时间（例如五年后）在社会与专业领域的预期发

展；专业培养目标应体现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需要注意的

是，学校可以确定一个整体性培养目标，例如，研究创新型

人才培养，但是不必整齐划一，既不要求培养出的人都是研

究创新型人才，也不要求所有专业的培养目标都是培养研究

创新型人才。在保证学校主体培养目标不变的前提下，目标

规格可以多样化。

要素3：人才培养中心地位

人才培养中心地位含三个要点：落实人才培养中心地位

的政策与措施；人才培养中心地位的体现与效果；学校领导

对本科教学的重视情况。

人才培养是高等学校的根本任务。人才培养的中心环节

是教学，因此，教学工作始终是高等学校的中心工作。学校

是否能把本科教学作为学校最基础、最根本的工作，领导精

力、师资力量、资源配置、经费安排和工作评价能否都体现

以教学为中心，是保证高等学校人才培养中心地位的重要因

素。人才培养中心地位主要考察学校能否正确处理好人才培

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关系；考察保

障教学工作的具体政策措施及落实情况；考察职能部门服务

于教学工作的情况，特别应关注师生对职能部门服务的满意

度。


